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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57年10⽉30⽇

解釋爭點 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訂立之租約未屆期前如何終⽌？

解釋文 　　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訂立之租約，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，

得終⽌之情形，同條例第⼗七條已有規定，無⼟地法第⼀百⼗四

條及⺠法第四百三⼗八條有關終⽌租約規定之適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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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關於耕地租賃契約之終⽌，⼟地法及⺠法雖均設有規定，唯

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⼗七條明文規定，耕地租佃期限未屆滿

前，非有左列情形之⼀，不得終⽌。是出租⼈終⽌租約，僅限於

有該條各款所定情形之⼀者始得為之，文義⾄為明顯。依同條例

第⼀條前段，應無適⽤⼟地法第⼀百⼗四條及⺠法第四百三⼗八

條規定以終⽌租約之餘地。⾄承租⼈違反上開⺠法及⼟地法之規

定，出租⼈得依法請求回復原狀或損害賠償，或本於耕地三七五

減租條例第⼗六條第⼆項主張租約無效，均屬別⼀問題，併此指

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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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 ⼟地法第114條(44.03.19)

⺠法第438條(19.12.26)

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7條(43.12.09)

相關文件 政府為推⾏國家⼟地政策，保護佃農，特制定耕地三七五減租條

例於第⼀條規定「耕地之租佃，依本條例之規定，本條例未規定

者，依⼟地法及⺠法之規定」。是關於耕地之租佃，應優先適⽤

同條例，其未設規定者，始得依⼟地法及⺠法之規定。若同條例

已有規定，即不應於同條例之規定外，再適⽤⼟地法及⺠法。

茲查同條例第⼗七條規定：「耕地租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，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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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左列情形之⼀不得終⽌：⼀、承租⼈死亡⽽無繼承⼈時。⼆、

承租⼈因遷徙或轉業放棄其耕作權時。三、地柤積⽋達兩年之總

額時。」

故關於耕地租約，在期限未屆滿前，出租⼈如欲終⽌契約，必須

承租⼈具有第⼗七條規定各款情形之⼀者為限，如無該條各款之

情形，⾃不得再依⼟地法及⺠法之規定終⽌租約。因耕地三七五

減租條例，對於租佃期限未屆滿前之終⽌租約，既設有專條規

定，⾃應排除⼟地法及⺠法之適⽤。惟查最⾼法院⺠庭歷年之⾒

解，則以關於耕地之終⽌租約，除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⼗七條

規定之情形外，並不排除⼟地法第⼀⼀四條，⺠法四三⼆、四三

五條之適⽤，出租⼈可依據同條例第⼀條適⽤⼟地法及⺠法之規

定終⽌契約。（四⼗年臺上字第⼀號判決，五⼗⼀年臺上字第⼆

四九三號判決，五⼗五年度臺上字第⼀五○五號判決）此項⾒解

似與同條例第⼀條之規定牴觸，是否違背政府制定特別法案保護

佃農之主旨，事關適⽤法律發⽣異議，擬依照⼤法官會議法第七

條規定聲請統⼀解釋。




